附件2：

关于“使用告知承诺制”报考相关考试的操作说明
根据福建省人事考试中心通知，建议适用告知承诺制报考的考生在“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”报考相关考试时选择“使用告知承诺制”报考，若您已选择“不使用告知承诺制”或“退出告知承诺制”报考，请在报名期间按以下方式进行修改：

一、准备材料
1.填写申请书并拍照【模板见“三、申请书模板”】；

2.身份证原件拍照；

3.考生手持申请书及身份证原件拍照【本人需持填写完整的申请书与身份证原件合照】。
二、发送邮件及说明
1.将①申请书【照片】、②身份证原件【照片】和③考生手持申请书及身份证原件【照片】发邮件到邮箱：3513272529@qq.com（邮件主题以“考生姓名+考试项目”命名）；  

2.邮件发送成功1个工作日后，请自行登录报考系统重新报名（无需重新注册），选择使用告知承诺制。
三、申请书模板（见附表）
申  请 书
厦门市人事考试测评中心：
本人适用告知承诺制报考，因报考时（勾选“(”）
 □未选择采用承诺制报考（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报考）
 □退出承诺制报考
造成无法自行改回承诺制报考，现申请删除本次报考“      年度           考试”的信息，重新选择承诺制报考，本人信息如下，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 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【本人用签字笔签字拍照后与其他材料一起发邮件到邮箱：3513272529@qq.com】

